
晋能源议函〔2024〕25 号

康彦红代表：

您好。您提出的《关于兴县建设百万吨千亿级铝镁产业集群

的建议》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突出低碳发展，转换用能结构

兴县具有较为丰富的风、光资源，适合风电、光电等清洁能

源产业发展。近年来，省能源局大力支持兴县因地制宜，积极发

展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截至目前，吕梁市已建成风电、光伏发电

项目共计 54 个，规模合计 328.95 万千瓦，约占全市电力总装机

容量的 28.78%。其中，兴县共有新能源项目 10 个，规模共计 64.6

万千瓦。已投产项目 5 个，规模共计 20.4 万千瓦。其中集中式

光伏项目 1 个规模 30MW；集中式风电项目 1 个规模 50MW；分散

式风电项目 3 个规模 124MW。在建项目 5 个，规模共计 442MW，

包括：集中式光伏项目 2 个规模 200MW；集中式风电项目 2 个规

模 200MW；分散式风电项目 1 个规模 42MW。

需要向您说明的是，近年来，国家在新能源开发方面政策进

行了调整，从 2021 年起，国家每年发布各省非水电可再生能源

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对各省进行考核，省级能源主管部门根据国



家下达的责任权重确定本省年度所必须的新增风光发电并网规

模，通过竞争性配置组织实施。按照国家规定，我省每年会出台

专项工作方案，组织开展全省风电、光伏保障性并网项目竞争性

配置工作。

建议你们要结合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合理规划新能源项

目布局，要注重发挥企业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好项目所需土地

资源，加快完善前期手续，加强与市能源局沟通对接，按程序参

与申报全省竞争性项目配置，对符合程序、符合条件的项目，我

们将予以大力支持。

二、配置能耗指标，支持产业发展

一是 2021 年底以来，按照国家对能耗双控的最新要求，实

行“严格控制能耗强度，合理控制能耗总量”，不再向各省下达

能耗总量控制目标。我省也紧跟国家政策要求，不再向各市下达

能耗总量控制目标，所谓“能耗指标配额”的概念并不存在。二

是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遏制“两高”

项目盲目发展的通知》（厅字〔2021〕12 号）、省委办公厅 省政

府办公厅《山西省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行动方案》（厅

字〔2021〕49 号）、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山西省“两

高”项目管理目录（2022 试行版）〉的通知》（晋发改资环发〔2022〕

428 号）、省能源局《关于进一步优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

查工作的通知》（晋能源节能发〔2022〕335 号）要求，新上产

能饱和的“两高”项目用能需满足能耗替代要求。电解铝项目属



于产能饱和的“两高”项目，因此新上电解铝项目需要实施能耗

替代。三是为全力做好能耗要素保障，我们对有关政策进行了一

系列调整，如实施分类节能审查措施，对重点培育的产业项目，

实行正面清单管理、先进性审批和标杆性审批；细化能耗替代范

围，将实施能耗替代的项目范围精准确定为产能饱和的“两高”

项目；创新能耗替代模式，增加“存量替代、节约替代、奖励替

代”等多种能耗替代方式，将年度节约的能耗量全部返还各市用

于重大项目的能耗替代，破解能耗替代难题。

下一步，我们将做好以下工作：一是指导吕梁市深入挖掘本

地区淘汰落后、节能改造等方式腾出的能耗空间，统筹用于解决

重大项目能耗替代问题，并将节能挖潜工作情况进行全面总结，

形成可参考、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适时在全省推广。二

是继续做好政策宣贯和工作指导，及时了解市、县及项目建设单

位在节能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积极协调解决。

山西省能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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